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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５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以下简

称“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８

时

３０

分在本公司十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的通知及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告知各位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会议应到董事

９

人，实到董事

９

人。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董事长王晓毅先生主持，公司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经与会董事以记

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决议：

一、会议以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参与庐江和禄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向增资的议案》。 （《关于拟参与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向增

资的公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６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

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下简

称 “会议”） 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９

时

３０

分在公司十四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的通知及议案已经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９

日以传真、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３

人，实到监事

３

人。 会议召开程

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会议由监事会主席朱宜忠先生主持。 经与会监事以记名方式投票表决，审议并通过以下

决议：

一、会议以

３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审议并通过《关于拟参与庐江和禄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向增资的议案》。 （《关于拟参与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向增

资的公告》全文登载于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二

○

一九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０８

证券简称：合肥城建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７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拟参与庐江和禄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定向增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交易及合作模式概述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合肥城建”）拟以现金方式出资

１１

，

２７０

万元入股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安徽

保利”）合作开发位于庐城镇合铜路以东、移湖路以南的庐江县

２０１９－１０＃

地块，土地面积总计

１１９．２９８

亩。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及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

议，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拟参与项目公司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定向增资的议案》。

本次交易行为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

资产重组。

合肥城建参与本次拟入股的资金全部来源于自有资金。

二、合作方情况

名称：安徽保利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安徽省合肥市高新区黄山路

６２６

号

１

幢

６１２

室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非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姜崇洲

注册资本：伍亿圆整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销售；商品房出租；房屋工程设计；旧楼拆除；道路及土方工程、

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冷气工程施工、安装、管理；物业、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安徽保利为保利发展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利发展”）下属全资子公司，

保利发展系中国保利集团控股的大型上市央企（证券代码：

ＳＨ．６０００４８

）。

安徽保利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三、项目公司基本情况

名称：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住所： 安徽省合肥市庐江县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移湖西路

１６

号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的法人独资）

法定代表人： 王耿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商品房出租；房屋工程设计；旧楼拆除；道路及土方工程、

室内装饰工程施工；冷气工程施工、安装、管理；物业、酒店管理；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四、合作协议主要内容

（一）项目概况

１

、项目地块名称：庐江县

２０１９－１０＃

地块；

２

、项目土地规划用途为：居住；

３

、项目土地使用年限：居住

７０

年；

４

、项目位于合肥市庐江县，四至：东至龙池路、南至赞诚路、西至合铜路、北至移湖路；

５

、 项目土地出让面积合计约

７９５３２．３

平方米 （合计约

１１９．２９８

亩）， 总计容建筑面积约

１５１１１１

平方米（最终数据以本项目用地出让标书、土地出让合同及批复规划方案为准）。

安徽保利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７

日依法竞得合肥市庐江县

２０１９－１０＃

地块，并签订了成交确认

书。

（二）项目公司

１

、设立情况

安徽保利已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５

日全资成立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下称 “项目公

司”），注册资本

１０

，

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１１

日，项目公司与合肥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签订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出让合

同，由项目公司全部承接目标地块开发的权利和义务。

２

、增资情况

双方通过增资的形式将项目公司注册资本金增资至

２３

，

０００

万元。 增资后，项目公司由安

徽保利出资

１１

，

７３０

万元，持股

５１％

；合肥城建出资

１１

，

２７０

万元，持股

４９％

。

增资后项目公司董事会成员

５

人，其中安徽保利委派

３

人，合肥城建委派

２

人，董事长由安

徽保利人员担任；监事会成员将增加至

３

人，其中安徽保利委派

１

人，合肥城建委派

２

人，其中

１

人为监事会主席，由合肥城建人员担任。 项目公司实行董事会授权下的总经理负责制。 总经

理由安徽保利委派，常务副总经理由合肥城建委派。

（三）项目管理

经营和项目的开发建设由安徽保利主导，安徽保利负责操盘，使用安徽保利销售、成本、

进度等信息系统和管理制度体系。 合肥城建通过委派董事、监事和特定岗位人员等方式参与

项目公司的管理和项目的开发建设。

五、本次交易的目的及对公司的影响

安徽保利系上市央企保利发展下属全资子公司， 并以合法途径取得庐江县

２０１９－１０＃

地

块，公司与安徽保利合作开发该项目不存在重大风险，且经初步可研，该项目有较大的利润

空间。 此外，安徽保利作为大型房地产开发企业，有其先进的管理经验和运营模式，公司在与

安徽保利的合作中可以学习借鉴其在房地产开发、销售、管理等方面的优秀成果，提升自身

的管理水平和竞争实力，有利于公司的做大做强。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四十四次会议决议；

２

、公司第六届监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３

、《庐江县

２０１９－１０＃

地块合作协议》；

４

、庐江和禄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营业执照。

特此公告。

合肥城建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九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６０３１１１

证券简称：康尼机电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３３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南京市鼓楼区模范中路

３９

号公司二楼报告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１０１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３６

，

０６５

，

３７０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４３．９０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两项议案均涉及相关股东回避表决及承诺放弃表决权情形， 出席

本次股东大会的回避表决及承诺放弃表决权情形股东及股东代表持有股份数量合计为

１２９

，

４４１

，

０４１

股， 因此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表所持有效表决权股数为

３０６

，

６２４

，

３２９

股。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陈颖奇先生主持会议。 会议采取现场记名

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９

人，出席

４

人，董事金元贵、韩冰、聂邦军；独立董事卢光霖、仇向洋因

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３

人，出席

２

人，监事刘建新因工作原因未出席本次会议；

３

、 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会议；公司部分高管列席了本次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

１００％

股权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６

，

６２４

，

３２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２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就广东龙昕科技有限公司

１００％

股权出售事项签署补充协议的议

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３０６

，

６２４

，

３２９ １００ ０ ０ ０ ０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议案

１

、议案

２

为普通决议事项，获得出席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总数

１／２

以上通过。

关于上述议案的详细内容， 请参见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２０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ｗｗｗ．

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公告的《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及于

２０１９

年

７

月

３０

日公布的

会议资料。

三、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嘉源律师事务所

律师：谭四军、蔡晨程

２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召集人和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及

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见证的律师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南京康尼机电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７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

日以书面送达或电子邮件等方式发出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上午

９

点以现场和通讯相

结合的方式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付波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５

名，实际参

加会议董事

５

名，其中董事刘强先生，独立董事钟宇先生、王俊杰先生以通讯方式表决。本次会

议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与会董事经过认真审议，通过了以下议案：

１

、以

３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并同意提

交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关联董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详见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详见

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２

、以

５

票赞成，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议案》。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本次会议通过的需要提交

股东大会审议的事项。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详见公司指定信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和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

券日报》。

三、备查文件

１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８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日常关联交易概述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关联方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河南建华”）销售桥梁板、蓄水池、

Ｌ

型挡墙、预制盖板等混凝土制品，预计交易总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亿元。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其中关联董

事付波先生、刘强先生回避表决。 公司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

了独立意见。 此项交易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日常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关联交易内容

关联交易

定价原则

预计

金额

截至披露日

已发生金额

上年发生金

额

向关联人销售产

品、商品

建华建材

（河南）有限

公司

向关联人销售桥梁

板等混凝土制品

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

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由双方协商确定。

不超过

２．２

亿元

人民币

５７８．２９

万元

－

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１

、河南建华基本情况

名称：建华建材（河南）有限公司

住所：新郑市郭店镇

法定代表人：刘勇

注册资本：贰仟伍佰万圆整

经营范围：生产、销售预应力混凝土管桩、预应力混凝土用钢棒、钢筋混凝土方桩、钢筋混

凝土排水管、水泥混凝土排水管、预制混凝土箱涵、水泥电杆及其铁附件等各类砼预制构件，

商品混凝土、加气混凝土砌砖等各类水泥制品；生产销售硅砂粉、超细矿粉；并提供上述相应

售后技术及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建华总资产

１５

，

７００．５０

万元，净资产

３

，

３５３．５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度营

业收入

４５

，

６８５．９０

万元，净利润

２

，

１０５．９６

万元。 （上述数据已经审计）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河南建华总资产

３６

，

８５２．６１

万元，净资产

４

，

２３１．９１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营业收入

２８

，

４９１．２７

万元，净利润

７９１．４２

万元。 （上述数据未经审计）

２

、与上市公司的关联关系

公司实际控制人与河南建华实际控制人均为许培锋先生。 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河

南建华为公司的关联方。

３

、履约能力分析

关联方河南建华为依法存续且正常经营的公司，资信良好，以往履约情况良好，履约能力

不存在障碍。

三、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公司拟向关联方河南建华销售桥梁板、蓄水池、

Ｌ

型挡墙、预制盖板等混凝土制品，累计发

生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２．２

亿元，交易价格参照市场同类购销活动，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

经由双方协商确定。 相关交易协议将于该等事项发生时签署。

四、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次与关联方发生的关联交易属日常关联交易事项，有利于公司业务的发展。 上述关联

交易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不会对公司独立性造成影响，公司不会因此类交易而对关联人形成依赖。

五、独立董事事前认可和独立意见

此项关联交易在提交董事会审议前经公司独立董事认可，公司独立董事为此发表了独立

意见，认为：本次公司与关联方拟发生的关联交易事项，以市场价格为基础，遵循公平合理的

定价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董事会对本次关联交易事项的表决程序

合法，符合《公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六、备查文件

１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２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事前认可意见》；

３

、《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６７１

证券简称：龙泉股份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

大会，现将本次会议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３

、会议召开的合法、合规性：本次股东大会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

范性文件、深圳证券交易所业务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定。

４

、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

现场会议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星期三）下午

１５

：

００

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上午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 下午

１３

：

００

至

１５

：

００

；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

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投票的具体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

１５

：

００

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１５

：

００

期间的任意时

间。

５

、会议的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公司将通过

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向全体

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述系统行使表决

权。

６

、会议的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

７

、出席对象：

（

１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４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 不能亲自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可授权他人代为出席，被授权人不

必是公司的股东；

（

２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

３

）公司聘请的律师。

８

、会议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３３３

号龙泉科技大厦

４

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审议《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上述议案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审议通过，议案相关内容详见刊登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的《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

ｃｏｍ．ｃｎ

）上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公告》等相关公告。

上述议案需以普通决议经出席会议股东所持表决权股份总数的二分之一以上同意。

上述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公司股东江苏建华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及其一致行动人

应回避表决。

上述议案属于涉及影响中小投资者利益的事项，公司将对中小投资者（指除公司的董事、

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

５％

以上股份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表决单独计

票，并对计票结果进行披露。

三、提案编码

提案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以

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以下提案均为非累积投票提案）

√

１．００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四、会议登记等事项

１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上午

９

：

００

一

１２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３０

一

１７

：

３０

２

、登记地点：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３３３

号龙泉科技大厦

２１２２

室

３

、登记办法：

（

１

）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等办理登记手续；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

股东账户卡、股东授权委托书等办理登记手续；

（

２

）法人股东由其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

办理登记手续；由其法定代表人委托的代理人出席会议的，应持本人身份证、营业执照复印件

（加盖公章）和法定代表人依法出具的书面委托书办理登记手续；

（

３

）异地股东可以凭以上有关证件采取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须在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１６

日下午

５

点前送达或传真至公司董事会办公室），不接受电话登记。

４

、会议联系方式：

会议联系人：阎磊、翟慎琛

联系电话：

０５３３

一

４２９２２８８

传 真：

０５３３

一

４２９１１２３

地 址：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西外环路

３３３

号

邮 编：

２５５２００

本次股东大会不发放礼品和有价证券，公司股东参加会议的食宿和交通费用自理。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股东可以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

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参加网络投票，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见附件一。

六、备查文件

１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附件：一、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二、授权委托书样本

特此公告。

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零一九年八月五日

附件一：

参加网络投票的具体操作流程

一、网络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代码：

３６２６７１

。

２．

投票简称：“龙泉投票”。

３．

填报表决意见或选举票数。

对于非累积投票提案，填报表决意见：同意、反对、弃权。

对于累积投票提案，填报投给某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上市公司股东应当以其所拥有的每

个提案组的选举票数为限进行投票，股东所投选举票数超过其拥有选举票数的，或者在差额

选举中投票超过应选人数的，其对该项提案组所投的选举票均视为无效投票。 如果不同意某

候选人，可以对该候选人投

０

票。

累积投票制下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填报一览表

投给候选人的选举票数 填报

对候选人

Ａ

投

Ｘ１

票

Ｘ１

票

对候选人

Ｂ

投

Ｘ２

票

Ｘ２

票

… …

合 计 不超过该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

各提案组下股东拥有的选举票数举例如下：

①

选举非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３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３

位非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

过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②

选举独立董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２

位独立董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

其拥有的选举票数。

③

选举监事

股东所拥有的选举票数

＝

股东所代表的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

×２

股东可以将所拥有的选举票数在

２

位监事候选人中任意分配， 但投票总数不得超过其拥

有的选举票数。

４．

股东对总议案进行投票，视为对除累积投票提案外的其他所有提案表达相同意见。

股东总议案与具体提案重复投票时，以第一次有效投票为准。 如股东先对具体提案投票

表决，再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则以已投票表决的具体提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其他未表决的提案

以总议案的表决意见为准；如先对总议案投票表决，再对具体提案投票表决，则以总议案的表

决意见为准。

二、通过深交所交易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投票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的交易时间，即

９

：

３０

一

１１

：

３０

和

１３

：

００

一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可以登录证券公司交易客户端通过交易系统投票。

三、通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程序

１．

互联网投票系统开始投票的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０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结束时间为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２１

日下午

１５

：

００

。

２．

股东通过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需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

份认证业务指引（

２０１６

年修订）》的规定办理身份认证，取得“深交所数字证书”或“深交所投资

者服务密码”。具体的身份认证流程可登陆互联网投票系统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规则指引栏

目查阅。

３．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可登录

ｈｔｔｐ

：

／／ｗｌｔｐ．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在规定时间内通

过深交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票。

附件二：

授权委托书

致：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兹委托 先生 （女士） 代表本人

／

本单位出席山东龙泉管道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对以下议案以投票方式代为行使表决权。 本人

／

本单位对本次会

议表决事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本人

／

本单

位承担。

（说明：请在对提案投票选择时打“

√

”，“同意”、“反对”、“弃权”都不打“

√

”视为弃权，“同

意”、“反对”、“弃权”同时在两个选择中打“

√

”视为废票处理。 ）

提案

编码

提案名称

备注 同意 反对 弃权

该列打勾的栏目可

以投票

１００

总议案：除累计投票提案外的所有提案（以下提案均为

非累积投票提案）

√

１．００

关于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

委托人签字或盖章：

委托人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有股份数量和性质：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年 月 日

委托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授权委托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必须加盖公章。 ）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５３０

证券简称：交大昂立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９－０６９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是否有否决议案：无

一、 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 股东大会召开的时间：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５

日

（二） 股东大会召开的地点：上海市徐汇区中山西路

１５１５

号大众大厦

２１

楼

７

号会议厅

（三） 出席会议的普通股股东和恢复表决权的优先股股东及其持有股份情况：

１

、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３０

２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股）

４７１

，

０３１

，

８３２

３

、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数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

％

）

６０．３８８６

（四） 表决方式是否符合《公司法》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大会主持情况等。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董事长杨国平先生主持，大会采用现场投票和网络投

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以及表决方式符合《公司法》、《上海证券交

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大会网络投票实施细则（

２０１５

年修订）》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

有关规定。

（五） 公司董事、监事和董事会秘书的出席情况

１

、 公司在任董事

１１

人，出席

１１

人；

２

、 公司在任监事

６

人，出席

６

人；

３

、 公司总裁王昕晨、副总裁娄健颖、张云建、总会计师潘许冰、董事会秘书李红列席了

会议。

二、 议案审议情况

（一） 非累积投票议案

１

、 议案名称：关于公司拟以部分自有资产进行抵押质押贷款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８２３

，

２６４ ９９．９５５７ １３５

，

４８６ ０．０２８７ ７３

，

０８２ ０．０１５６

２

、 议案名称：关于授权经营层使用部分闲置资金进行短期投资理财的议案

审议结果：通过

表决情况：

股东类型

同意 反对 弃权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票数 比例（

％

）

Ａ

股

４７０

，

８２４

，

２８３ ９９．９５５９ ２０１

，

３６７ ０．０４２７ ６

，

１８２ ０．００１４

（二） 关于议案表决的有关情况说明

１

、本次大会共审议

２

项议案，均为普通决议议案，由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包括股东代理

人）所持表决权的

１／２

以上通过。

２

、全部议案均不涉及关联交易，不存在需回避表决的情况。

三、 律师见证情况

１

、 本次股东大会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上海金茂凯德律师事务所

律师：欧龙、陈说

２

、 律师见证结论意见：

本所认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

的有关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未有股东提出临时提案，会议表

决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

有效。

四、 备查文件目录

１

、 经与会董事和记录人签字确认并加盖董事会印章的股东大会决议；

２

、 经见证的律师事务所主任签字并加盖公章的法律意见书；

３

、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上海交大昂立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华宝基金公司关于旗下开放式基金

参加海通证券基金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更好地满足广大投资者的理财需求，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经

与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海通证券”）协商一致，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将于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起参加海通证券费率优惠活动（含认购、申购、定投等业务）。 投资者通过海通

证券认购、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包含后期本公司新发行的开放式基金），享有海通证

券的费率优惠折扣。 具体的费率优惠折扣、费率优惠活动时间及参与活动方式等以海通证券

为准。

重要提示

１

、基金原费率请详见基金的《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等相关法律文件及本公司发布

的最新业务公告。

２

、本次海通证券费率优惠不包括基金的固定费率、后端模式申购费率、场内模式申购费

率、基金转换所涉及的申购费率。

３

、投资者应认真阅读拟投资基金的《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了解所投资

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并根据自身情况购买与本人风险承受能力相匹配的产品。

４

、

ＬＯＦ

产品不开通转换业务。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５３

网站：

ｗｗｗ．ｈｔｓｅｃ．ｃｏｍ

２．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华宝基金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

新增华泰证券为代销机构的公告

根据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与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华泰证券”）签署的《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代理协议》，本公司自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起增加华泰证券

为以下基金的代销机构：

基金名称 基金简称 代码

华宝

ＭＳＣＩ

中国

Ａ

股国际通

ＥＳＧ

通用指数证券投资基金（

ＬＯＦ

）

ＥＳＧ

基金

５０１０８６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华宝绿色领先股票

００７５９０

敬请投资者留意代销机构的相关公告，并可到华泰证券办理上述基金的开户、认购等相

关业务，具体业务可咨询各代销机构。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

１

）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９５５９７

公司网址：

ｗｗｗ．ｈｔｓｃ．ｃｏｍ．ｃｎ

（

２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客户服务电话：

４００－７００－５５８８

、

０２１－３８９２４５５８

网站：

ｗｗｗ．ｆｓｆｕｎｄ．ｃｏｍ

风险提示：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

保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投资者投资基金时应认真阅读基金的基金合同、招

募说明书。 敬请投资者留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宝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８

月

６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１９７９

证券简称：招商蛇口 公告编号：【

ＣＭＳＫ

】

２０１９－０９８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在子公司之间调整担保额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于

２０１９

年

３

月

１５

日、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２５

日分别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一次会议及

２０１８

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未来十二个月内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的议案》，同

意公司自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批准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按出资比例为部分尚处于建设期或

运营初期的控股子公司提供不超过人民币

５

，

４３５

，

０７３

万元的担保额度，并授权董事会转授权

给公司总经理对可用担保额度在符合规定的担保对象之间进行调剂。

为满足子公司业务发展需要， 公司在不改变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担保额度

前提下，将全资子公司达峰国际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达峰国际”）未使用的担保额度

１０

亿元调剂至全资子公司瑞嘉投资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瑞嘉投资”），本次调剂的额度占

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１．３２％

。 调整后，本公司为瑞嘉投资提

供担保的额度为

１０

亿元，为达峰国际不再提供担保额度。

上述调整担保事项已经公司总经理审批同意。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瑞嘉投资成立于

１９９４

年

８

月

１６

日；注册地址：香港干诺道中

１６８－２００

号

２６

楼

２６０３－２６０６

室；

董事：钟涛，黄均隆，余志良；注册资本

１６０

，

０００

万港元；公司直接持有其

１００％

股权；经营范围：

投资控股。

瑞嘉投资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资产总额

９

，

６７５

，

４８３

万元，负债总额

７

，

１９２

，

６４８

万元，净资产

２

，

４８２

，

８３５

万元；

２０１８

年，营业收入

１

，

８２４

，

４５８

万元，净利润

３５３

，

０９８

万

元。

瑞嘉投资不存在对外担保、抵押、诉讼的事项，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本公司为瑞嘉投资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申请的授信按照持有瑞嘉投资的

股权比例

１００％

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０

亿元，保证期间为自担保书生效

之日起至全部主合同项下最后到期的主债务的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 （或债权人垫付款项

之日）后两年止。

四、总经理意见

公司本次在控股子公司范围内调剂担保额度属于在股东大会授权范围内调剂， 对提供

担保的额度进行内部调剂是对瑞嘉投资正常经营发展的支持， 有助于满足瑞嘉投资生产经

营资金需要，促进其业务发展；本次被担保对象为公司的全资子公司，财务风险可控，具有实

际债务偿还能力； 本次担保额度内部调剂符合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公司

２０１８

年年度股东

大会的授权，不存在损害公司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公告日，本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不包括子公司为客户提供的销售按

揭担保）为

２８３．０７

亿元，占本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资产的

３７．２９％

，无逾期

担保金额、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损失金额。

特此公告。

招商局蛇口工业区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九年八月六日


